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 7部门
关于转发人社部函〔2020〕66 号文件进一步

加强就业见习工作的通知
（鲁人社函〔2020〕67 号 2020 年 9 月 25 日）

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教育（教体）局，财政局、商务局、国资委、团委、工商联：

现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商务部国务院国资委共青团中央全国工商联关

于进一步加强就业见习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函〔2020〕66 号）转发你们，结合我省实际，

提出以下贯彻落实意见，请一并执行。

一、扩大见习对象范围。为使更多有见习需求的青年能获得见习机会，增强就业竞争力，

今明两年将就业见习对象扩大为离校 3年内有见习意愿的高校毕业生和 16-24 周岁青年。毕

业前 3个月尚未落实工作单位的高校毕业生可参加就业见习，毕业后，见习单位与见习人员

签订劳动合同的，毕业生在校期间也可按规定给予见习单位见习补贴。符合条件的见习人员

重复参加见习仅可享受一次见习补贴政策。

二、加大岗位征集力度。各市要高度重视就业见习工作，根据本地产业发展和行业特色，

统筹安排、合理规划，积极募集一批高质量见习单位，开发一批见习岗位。要利用毕业生离

校后集中就业机会，全力推进见习工作。各市在确保完成《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 6

部门关于贯彻落实人社部函〔2018〕186 号文件组织实施全省青年见习计划的通知》（鲁人社

字〔2019〕72 号）下达的就业见习目标任务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见习规模，今年参加见习人

数增幅达到 10%以上，全省参加见习人数不少于 30000 人。

三、提高见习人员待遇。将就业见习补贴标准提高至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60%。就业见

习期间，见习单位应给予参加见习人员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基本生活费，并为见习人

员购买意外伤害保险或其他不低于意外伤害保险保障范围的其他险种。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和

见习单位，为见习人适当增加生活补贴、购买附加险种。高校毕业生参加就业见习满 3 个月

后，见习单位可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并继续享受就业见习补贴。对见习期未满提前离岗人员，

见习单位应根据其实际参加见习时间给予生活补贴，并相应申领见习补贴。

四、鼓励见习单位留用见习人员。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高校毕业生参加就业见习后

签订劳动合同的，见习期未满，给予见习单位剩余期限见习补贴（不得与一次性吸纳就业补

贴、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补贴重复申领）。对见习期满留用率达

到 50%以上的见习单位，见习补贴标准提高至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70%。

五、加强就业见习管理。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建立完善的就业单位监督检查制

度，督促见习单位按规定做好见习工作，落实见习人员待遇。各级主管部门要组织本地区管



辖见习基地、见习人员使用“就业见习管理系统”，定期发布见习岗位、提交见习需求，签

订见习协议，实现见习全过程的网上管理。省政府就业目标责任考核将采用“就业见习管理

系统”中见习数据认定各市见习任务完成情况。

六、完善见习工作机制。各市要进一步完善就业见习工作机制，加强部门协调，加大督

促指导，合力推进实施，确保高质量完成就业目标任务。要加强典型示范，大力选树一批青

年通过就业见习提升能力、成功就业的典型，多渠道宣传就业见习单位履行社会责任的良好

形象，引导更多青年和见习单位主动参与到见习活动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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